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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法院公告
2011年9月6日

（2011）浙杭商终字第426号
杭州天颐进出口有限公司：本院受理蒋官华与盛阿米

及你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上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本院（2011）浙杭商终字第426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46800元，由上诉人蒋官华负担。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浙杭商终字第625号

黄大牛、胡法根：本院受理杭州鸿明物资有限公司与
浙江大立建设有限公司、浙江恒盈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及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本院（2011）浙杭商终字第625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结果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19268
元，由上诉人鸿明公司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1）杭上民初第1589号

杭州隆欣娱乐有限公司：原告杭州市上城区文化馆诉
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须知及开庭传票
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4
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721号

顾军球：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浙江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 72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722号

黄汉荣：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722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下商初字第688号

俞小华：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11）杭下商初字第688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471号

徐冬生、姚定：本院受理原告中宇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诉你们及浙江中汽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典当纠纷一案，上诉人
浙江中汽汽车进出口有限公司就（2011）杭西商初字第471-1
号裁定书提起上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内，逾期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70号

孙军、胡林炳：本院受理原告叶长春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8：4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
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871号

孙军：本院受理原告叶长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合议庭成员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的 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8：40（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西商初字第1176号

姜杰：本院已受理原告任永坚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遇
节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27号

章志萍：本院对原告洪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327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61号

丁关明、陈婉子：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
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60号

周慧、陈明：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司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
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459号

陈明、周慧：本院受理原告江苏东冠建设有限公司诉
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2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开庭审
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滨商初字第307号

杨国平：本院对原告李俊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杭滨商初字第307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扩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47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徐满仙与
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
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字第847号民事
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杭富商初字第854号

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杨金根
与被告富阳金达管桩材料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84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11）杭富商初字
第854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
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富阳市人民法院
（2011）甬海商初字第814号

戴汉东、余卫芬：本院受理原告王金蓉与被告戴汉东、
余卫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1）甬海商初字第8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11）甬余催字第42号

本院于2011年6月16日受理了申请人福建省联盛纸
业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对其遗失的深圳发展银行宁波余
姚支行签发的“银行承兑汇票号码为GA/0101407616号”
（票面金额为200000元、出票人余姚市天羽通信有限公司、
收款人宁波万好通信设备有限公司）一份，依法办理了公示
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1年9
月2日作出（2011）甬余催字第42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福建省联盛纸业有限
责任公司有权请求支付。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382号
顾柳萍:本院对原告顾荣强诉被告顾柳萍离婚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海长民初字第38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商初字第108号
朱小林:本院对原告葛轶熙诉被告朱小林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嘉海长商
初字第1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嘉海长商初字第189号

嘉兴市天宁建设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刘玉泉与你承

揽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材料、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和30日。并定于2011年 12月7日8时30
分在本院长安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本案由审判员沈甫源担任审判长，审判员朱美娟、人民陪
审员杨菊英组成合议庭。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11）湖吴民初字第360号

方士设：本院受理刘连宇与被告方士设、叶连弟道路
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11）湖吴民初字第360号民事判决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湖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湖吴环商初字第466号

徐勤如：本院受理的原告湖州经济开发区永信小额贷
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及被告徐月明、被告徐海风、被告徐海
强、被告陈金发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环城法庭进行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11）嘉平商初字第797号

孙国华：本院受理原告李富诉你及毛小红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84条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证据副本。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30日，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的第3
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平湖市人民法院
（2011）金义商初字第769号

葛海燕：本院受理的周井福与吴晓娟、葛海燕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1）金义
商初字第76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义乌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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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僵持：

先给钱还是先搬家？

“提存公证”破解难题
■本报记者王春芳

案情：苍南的八旬老汉肖东与肖久两
家同住一个屋檐下已有

58

年，双方因此房
的土地使用权纠纷多次闹上法庭， 但因该
房屋年代久远，无法查到详细资料，始终难
以裁判。

早在
1943

年，肖东的父亲将该房典当给
肖久的祖父。

1952

年土改时，该房因属无人
认领的出典房屋被按自动放弃处理。当年，土
改队将该争议房屋分配给肖久一家。 但根据
肖东表示，土改时其继父已收回该房。

1975

年，肖久一家强行搬入该房屋，并
于

1993

年将这座一层木结构老瓦房翻建
成二层水泥砖混结构房， 两家人一家一层
共住至今。 但是，针对该房屋的归属问题，

两家人始终争议不休。

2011

年
5

月
29

日，经县政府组织的调
解，两家达成协议：双方同意该房屋范围内
的土地连同地上楼房归肖东所有和使用，

肖久于
6

月
16

日前搬离；肖东支付给肖久
补偿费

368000

元。

但是，调解并未使两家的纠葛终了，肖
东担心付了赔偿费，肖久不搬；肖久担心搬
走了，拿不到钱。 为此，双方于

6

月
29

日，

向县公证处申请办理了赔偿金的提存公
证：肖东将补偿费提存在公证处，待肖久搬
家后由公证处将赔偿费支付给肖久。

目前，双方都已履行完毕，纠缠了
58

年的老房风波终于得以解决。

点评：提存公证是公证处依照法定条
件和程序，对债务人或担保人为债权人的
利益而交付的债之标的物或担保物（含担
保物的替代物）进行寄托、保管，并在条件
成就时交付债权人的活动。

本案中，由公证处作为第三方担保赔
偿金的履行，消除了双方的疑虑。一旦另一
方不愿搬离房屋，公证处就有权拒绝履行
支付赔偿金的义务。

法官说法

■通讯员李义山本报记者余春红

夫妻两人报团去国外旅游，结果只能办
出一个人的签证，旅游因此泡汤，但是旅行
社却要收取办签证、 订机位、 酒店的费用
4000

元。 这
4000

元该扣吗？ 最近宁波海曙
法院审理了这起旅游纠纷案。

案情回放：
去年

12

月中旬， 宁波的周先生夫妇在
一家旅行社报了一个去法国的团，并预交了
旅游费用

1

万元，说好出国签证事宜由旅行
社负责。

但是，到了年底，旅行社却告诉他们，夫
妻二人的签证只办出了周先生妻子一个人
的。 于是，周先生夫妇只好放弃这次出游计
划。 不料，旅行社又告之，预付的

1

万元费用
只能退

6000

元， 扣下
4000

元分别是签证
费、签证服务费、机票和酒店定金。

周先生认为，是旅行社的原因导致了他
的签证没能办出来， 旅行社存在欺诈行为。

而所谓的酒店、机票订金，旅行社没有给任
何发票或凭证，只有旅行社自己打印的一份
清单，难以让他信服。

于是，周先生向宁波海曙法院起诉，要
求旅行社退还被扣的费用

4000

元，并要求
退一赔一，赔偿损失

21000

元。 近日，海曙

法院判决旅行社返还周先生夫妇预付款
2000

元。

法官说法：法院通过审理查明，法国方
面对短期签证不告知拒签原因是事实，所
以旅行社并不存在隐瞒拒签原因的情况，
周先生关于旅行社存在欺诈的说法没有事
实依据。

另外，根据旅行合同约定，周先生夫妻
二人的签证费，不管成功与否，都应由周先
生夫妇承担。所以每人各1000元的签证费
用不能退。至于周先生妻子的机位定金和酒
店定金，旅行社无法提供发票，无法证明已
支付这些费用，应当返还给周先生夫妇。

出国签证未成，旅行社扣费四千元
法院：没有合法依据的应退还

案例透视

■通讯员张鑫伟

昨日，仙居法院审结了一起《 婚姻法》解
释（ 三）实施后全省首例推定不存在亲子关
系案。 因妻子拒不到庭，法院根据丈夫提供
的证据推定亲子关系不存在，依法判决丈夫
应某与妻子徐某离婚，徐某返还给应某为小
娟（ 徐某的女儿）垫付的抚养费

20000

元，小
娟随徐某共同生活，徐某赔偿给应某精神损
害赔偿金

10000

元并支付鉴定费
3000

元。

案情：2003年，应某与徐某经人介绍结
婚，

2006

年生了女儿小娟。

2011

年
6

月
14

日，应某向仙居法院起诉离婚，女儿小娟由
应某抚养，由徐某支付抚养费。

应某说，自己曾经发现妻子徐某与他人
有染，一次吵架的时候徐某还说女儿不是他
生的。为此，应某当时就提出要做亲子鉴定，

但徐某没有同意。

今年
6

月
16

日，未经过徐某同意和法
院许可， 应某的亲戚委托杭州一家司法鉴

定所，对应某与小娟进行了亲子鉴定，鉴定
结果为： 排除应某与小娟之间存在亲生血
缘关系。

应某认为， 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抚
养了小娟近

5

年， 徐某不仅在精神上对自
己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而且在经济上也对
自己造成了损失。为此，应某变更和增加了
诉讼请求，要求法院判决离婚，小娟由徐某
抚养，由徐某偿付抚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和鉴定费。

由于开庭审理徐某未没有到庭应诉，法
院根据应某的亲子鉴定结论推定应华勇与
应娟娟之间不存在亲子关系，并作出了上述
判决。

评析：司法实践中，亲子鉴定应当征得
双方当事人的同意，如果一方拒绝进行鉴
定，法院一般不委托鉴定。《婚姻法》解释
（三）实施前，一方擅自所作的亲子鉴定结
论，往往还需要其他证据相佐证，进行综合
分析后才能认定。

2011年8月13日《婚姻法》解释（三）实

施后，根据其第二条规定：“夫妻一方向人民
法院起诉请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并已提
供必要证据予以证明，另一方没有相反证据
又拒绝做亲子鉴定的，人民法院可以推定请
求确认亲子关系不存在一方的主张成立。”
据此，法院直接作出了上述判决。

丈夫鉴定女儿非亲生 妻子被判不忠赔钱
浙江首例推定非亲子关系案判决


